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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股息政策 

  

本公告乃紛美包裝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謹此宣佈，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批准及採納股息政策（「股息政策」）。  

  

本公司以提供穩定及可持續回報予本公司股東作為目標。根據股息政策，在決定是否建議派發股

息及釐定股息金額時，董事會將考慮（其中包括）：-  

  
(i) 本集團的一般財務狀況； 

(ii) 本集團的實際和未來營運及流動資金狀況； 

(iii) 本集團預期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擴展計劃;  

(iv) 本集團的負債對權益比率及債務水準； 

(v) 本公司及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保留盈餘和可供分派儲備；  

(vi) 股東及投資者的期望及行業的常規； 

(vii) 一般市場情況；及  

(viii) 董事會認為適當的任何其它因素。  

 

本公司宣派及派付股息亦須遵守開曼群島公司法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任何其他適用法律法規

的任何限制。董事會亦將持續檢討股息政策並保留其唯一及絕對酌情權隨時更新、修訂、修改及

╱或取消股息政策。股息政策不會以任何方式構成本集團有關其未來股息的具法律約束力承諾及

╱或不會以任何方式令本公司有責任隨時或不時宣派股息。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紛美包裝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畢樺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畢樺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洪鋼先生及許立慶先生；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LUETH Allen Warren先生、BEHRENS Ernst Hermann先生及竺稼先生。 


